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函

致：     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律师事务所接受    委托，指派   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处理贵司与委托人    纠纷的相关事宜，特向贵司出具如下律师函：





若委托人向本所律师所述均属实，贵司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退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严重侵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故此，本律所转告委托人对贵司的要求，向贵司郑重声明并函告如下：
1. 敦请你方于收到律师函之日起10日内向委托人指定账户支付拖欠合同款     元（大写：     元整）
2. 委托人指定收款账户为：
账户名称：
开 户 行：
账    号：
3.如你方未在规定期限内支付上述款项，本律师将依委托人授权，通过诉讼途径追究你方的法律责任。届时，你方除应当支付上述款项外，还需赔偿因违约行为而给委托人造成的其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保证金利息、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如你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你方还将承担相应的执行费用，甚至面临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风险。
4.本函的出具并不意味着委托人免除、放弃、豁免或者丧失依据法律规定而对你方享有的民事或者其他方面追究责任的权利，亦并不意味着委托人在要求你方承担责任等方面给予了你方以任何形式之时间或者金钱宽限。
望慎重考虑，以免讼累。
特此函告！               

律师事务所
         律师
年  月  日

提示：如有疑问请致电委托人
联系人：
电话：
声明：本律师函的签发，不影响委托人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所享有的任何权利；本律师函所述事实或所述金额如与实际不符，应以实际情况为准，不应作为自认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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